
 
 

省司法厅办公室关于转发 
《司法鉴定机构 鉴定人记录和报告干预司法

鉴定活动的有关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司法局： 

现将司法部办公厅印发的《司法鉴定机构 鉴定人记录和

报告干预司法鉴定活动的有关规定》转发你们。请各地认真组

织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学习贯彻本规定，为鉴定人独立进行

鉴定提供保障条件。要细化工作措施，建立定期检查、情况通

报和报告制度。2020年 7月 1日后办结的司法鉴定案件，《干

预司法鉴定活动记录表》应存入司法鉴定业务档案，装订顺序

为卷内备考表前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司法厅办公室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日 23日 

 
 
















